
臺北市 106 學年度中小學教育盃圍棋錦標賽競賽規程  

一、  依據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6 年 4 月 18 日北市教體字第 10633431100 號  

函辦理。  

二、  目的  

（一）發揚固有文化，推展學生正當休閒活動，端正社會風氣。  

（二）協助學生發展個人興趣與專長，推展多元智慧教育理念。  

（三）培養學生高尚品格，提升個人自我價值與自信。  

三、  辦理單位  

（一）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(以下簡稱教育局 )。  

（二）承辦單位  

1.  臺北市立大安國民中學。  

2.  臺北市立長安國民中學。  

3.  臺北市立建成國民中學  

4.  臺北市私立東方工商職業學校。  

（三）協辦單位  

1.  中華民國圍棋協會。  

2.  臺北市體育總會圍棋協會。  

3.  臺北市圍棋文化協會。  

4.  佛光大學。  

四、  報到與比賽時間  

        比賽時間自 106 年 12 月 5 日至 12 月 8 日止。如有賽程更動，將以網路  

     公布，將委由大安國中公告。相關比賽日程如下：  

 比賽時間  比賽組別  報到時間   

 12 月 5 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9 時  國小甲組  

比賽當日

上午 8 時

-8 時 40

分  

 

 

 12 月 6 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9 時  國小乙組   

 12 月 7 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9 時  

國中組  

高中職 (含五

專一、二、三

年級 )組  

 

 12 月 8 日（星期五）上午 9 時  個人組   

五、  比賽地點：臺北市立大安國民中學學生活動中心（臺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二段

63 號）。  

六、  參加資格：臺北市已立案之公私立高中職、國中、小學（含國立學校、外僑

學校、特殊學校及五專一至三年級）在學學生均可報名參加團體

賽及個人賽。  

七、  比賽組別：本比賽計分團體賽及個人賽二組進行比賽。  

（一）團體賽：團體賽分國小甲、國小乙、中學組三組進行比賽，每組又依年

級細分為若干小組進行。每一小組由 3 名學生組成，各小組每校不限報



名隊數。   

1.  國小甲組：限國小班級數在 37（含）班以上學校之學生組隊參加，

本組分 3 小組進行比賽：  

（ 1）  低年級組：限國小一、二年級學生組隊參賽。  

（ 2）  中年級組：限國小三、四年級學生組隊參賽。  

（ 3）  高年級組：限國小五、六年級學生組隊參賽。  

2.  國小乙組：限國小班級數在 36（含）班以下學校之學生組隊參加，

本組分 3 小組進行比賽：  

（ 1）  低年級組：限國小一、二年級學生組隊參賽。  

（ 2）  中年級組：限國小三、四年級學生組隊參賽。  

（ 3）  高年級組：限國小五、六年級學生組隊參賽。  

3.  中學組：限高中職 (含五專一、二、三年級 )、國中學校學生組隊

參加，本組分 7 小組進行比賽：  

（ 1）  中學甲組：限本市設有圍棋專班之學校（大安國中）組隊參

賽，不分年級自由組隊。報名本組之學校，不得參加其它組

別之團體賽。  

（ 2）  國中七年級組：限國中七年級學生組隊參賽。  

（ 3）  國中八年級組：限國中八年級學生組隊參賽。  

（ 4）  國中九年級組：限國中九年級學生組隊參賽。  

（ 5）  高中職一年級組：限高中職 (含五專 )一年級學生組隊參賽。 

（ 6）  高中職二年級組：限高中職 (含五專 )二年級學生組隊參賽。 

（ 7）  高中職三年級組：限高中職 (含五專 )三年級學生組隊參賽。 

（二）個人賽  

1.  個人賽分以下各小組進行比賽：  

（ 1）  初段組。  

（ 2）  二段組。  

（ 3）  三段組。  

（ 4）  四段組。  

（ 5）  五段組。  

（ 6）  六段組。  

（ 7）  七段組。  

2.  個人賽限本市已立案之國小、國中及高中職（含國立學校、外僑

學校、特殊學校及五專一至三年級）持有中華民國圍棋協會段位

證書在學學生始得報名參賽。  

3.  參賽學生均須依確實段位棋力報名，不得有高棋低報或低棋高報

情事，報名後若有晉升段情形，請於 106 年 11 月 29 日（星期三）

前以書面通知承辦單位，參賽者一律以晉升後之段位資格參賽，

未以書面告知者，一經發現，取消其參賽資格，如於比賽過後發

現，除追回所有獎勵外，取消下一學年度參賽資格。  

4.  已入選職業棋士或具職業棋士身份學生，不得參加本組之比賽。  

5.  各段組報名總人數超過一定人數時，得由主（承）辦單位再行分

組，以利賽程順利進行。  



八、  報名日期：自 106 年 10 月 11 日（星期三）起至 106 年 10 月  

         27 日（星期五）止。  

九、  報名辦法  

（一）報名手續  

1.  欲參加比賽學校，請詳實填寫報名表（如附件 1、2），並儘速將核

章後之紙本報名表，以聯絡箱方式送達臺北市立大安國民中學學

務處（聯絡箱號碼 170），修正報名資料時亦同。  

2.  報名學校請同時至報名網站填寫報名資料，始完成報名手續：  

（ 1）  報名網址： http://tpego.hyplaygo.com。  

（ 2）  報名帳號： weigigo.daan@gmail.com。  

（ 3）  報名密碼： weigigo。登入後，使用者名稱為「教育盃」。  

（二）報名表請於臺北市立大安國民中學網頁下載：

http://web.tajh.tp.edu.tw。 

（三）所有參賽學生報名事宜，均須由學校行政單位依規定程序辦理，主辦單

位不接受非學校行政單位之申請。  

（四）所有報名資料將於 106 年 11 月 3 日（星期五）前公告於大安國中網頁，

如有遺漏情形請洽大安國中附設補校鄭建華主任，聯絡電話：

02-2755-7131#118、 108。  

十、  比賽規則  

（一）團體賽  

1.  團體賽各組每隊 3 人，依棋力高低分主將、二將及三將進行比賽。 

2.  主將、二將及三將名單於比賽報到時依棋力高低排定後，不得以

任何理由進行調整，候補選手如未調整為主將、二將或三將，比

賽當日無需到場參賽。如有違反比賽規定，當局全隊判負，如於

比賽過後發現，除追回所有獎勵外，取消下一學年度參賽資格。  

3.  賽程採瑞士制規則進行，單場戰績以勝場數多者（ 3 戰 2 勝）一方

為勝。同組一律分先，數子法， 19 路棋盤，黑棋 185 子勝。  

4.  各小組依成績高低取前 8 名，得獎選手頒發獎牌及獎狀。  

（二）個人賽  

1.  賽程採瑞士制規則進行，以出賽 5 局為原則，同組一律分先，數

子法， 19 路棋盤，黑棋 185 子勝。  

2.  成績計算  

（ 1）  各段組依成績高低取前 8 名，得獎選手頒發獎盃及獎狀。  

（ 2）  各段組賽完 5 局後，全勝者不只 1 人時，如時間允許，以加

賽快棋方式決定名次，如無時間加賽，則以抽籤方式決定名

次。  

（ 3）  有關賽程編排、輔分計算方式及其它比賽相關事宜，係依中

華民國圍棋協會公告為準。  

（ 4）  所有參賽選手晉升段事宜，以中華民國圍棋協會之規定辦

理。  

十一、  獎勵辦法  

（一）參賽學生獎勵事宜，由各校逕依權責及相關敘獎規定辦理，請擇優敘獎

http://tpego.hyplaygo.com/
mailto:weigigo.daan@gmail.com
http://web.tajh.tp.edu.tw/


（含各級別成績），不得重複獎勵。  

（二）團體組報名 2 級別或總隊數 6 隊以上之學校，承辦人員嘉獎一次。  

（三）參賽學校之指導教師及學校行政人員（領隊、管理）獎勵額度如下：  

1.  團體組各級別成績第一名：指導教師嘉獎二次 1 人；學校行政人

員嘉獎一次 2 人。  

2.  團體組各級別成績第二名：指導教師嘉獎一次 1 人、學校行政人

員嘉獎一次 1 人。  

3.  團體組各級別成績第三名：指導教師嘉獎一次 1 人。  

4.  個人組成績第一名：指導教師嘉獎二次 1 人；學校行政人員嘉獎

一次 2 人。  

5.  個人組成績第二名：指導教師嘉獎二次 1 人；學校行政人員嘉獎

一次 1 人。  

6.  個人組成績第三名：指導教師嘉獎二次 1 人；學校行政人員嘉獎一

次 1人。 

7.  同一指導教師指導不同隊伍參賽，請擇最優名次敘獎（含各級別

團體組及個人組成績），不得重複敘獎。  

8.  指導教師以報名表填列資料為準。  

（四）學校行政人員敘獎以該校獲得獎項次（含各級別成績及個人組成績）中

最優名次之額度核實敘獎，不得重複敘獎。     

（五）以上參賽學校之指導教師及學校行政人員敘獎，請各校應自領取獎狀後

一個月內逕依本實施計畫辦理，本局不另函通知。  

（六）承辦學校相關人員（含校長），本局另依相關規定從優敘獎。  

十二、  賽前事宜  

（一）抽籤： 106 年 11 月 8 日（星期三）於臺北市立大安國民中學，採電腦

亂數抽籤。  

（二）領隊會議：106 年 11 月 29 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2 時於臺北市立大安國中

實踐樓三樓會議室辦理。  

十三、  其他事項  

（一）凡參加本市圍棋比賽之裁判、工作人員、各校領隊及參賽人員，一律核

予公假，本局不另發給請假證明。  

（二）請各校依實際比賽組別規定組隊，不得跨越年級組隊。  

（三）請參賽者攜帶相關證件備查，報名組別或級別不實者，經查證屬實取消

比賽資格，學校並負行政責任。  

（四）若有未盡事宜，由大會現場公布之。  

（五）賽務注意事項：  

1.  團體賽出賽順序名單須於比賽當日報到時繳交。  

2.  主將、二將、三將資格確認後，不得更改。  

3.  開賽後選手遲到 5 分鐘裁定敗。  

4.  團體賽比賽當日僅得 3 位學生出賽，中途不得更換人員，候補人

員無需到場。  

5.  比賽當日上午 8 時 -8 時 40 分進行報到。  

十三、本計畫經陳報教育局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 


